臺北市立螢橋國民中學114學年度
七、八年級寒假轉入生申請登記計畫書
一、計畫依據
[bookmark: _GoBack]　　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學生轉學處理要點。
二、轉入生補招年級、名額及方式
（一）轉入生補招年級：七年級、八年級。
（二）轉入生補招名額：七年級10名、八年級11名。
（三）轉入生補招方式：以持有二親等內所有權狀優先，如報名人數超過缺額，依設籍先後依序辦理
轉入。
三、補招對象與資格
　　凡符合國民中學學籍相關規定，並具備轉入本校就讀資格之學生（學生及父母共同設籍非寄居以　　　　
　　下各里，中正區：板溪、網溪、螢圃、林興、河堤、頂東、文盛、富水、水源。大安區：古風、　　　
　　古莊），均得依公告時程提出申請。
四、轉入生補招作業流程與期程
（一）公告缺額：115年1月20日。
（二）受理報名時間：115年1月26日至1月30日。
　　　報名繳交文件（正本於現場驗畢後歸還）
1. 轉入申請書登記表。（至本校填寫）
2. 全戶最新戶口名簿。
3. 學生就讀原學校114學年第一學期成績單及在學證明。
4. 學生之二親等內直系血親或法定監護人持同址坐落學區內房屋所有權狀正本（無則免附）。
（三）公告錄取名單：115年2月2日。
（四）辦理報到：115年2月3日。
      報到注意事項：1.監護人及學生皆須親自到場辦理，因故無法到場者相關轉入手續擇日補辦。
　　　　　　　　　　2.擕帶原轉出學校書面資料，含轉學證明書、學籍紀錄表、各學期成績單，公
共服務紀錄、獎懲/社團/幹部服務紀錄/健康紀錄表(卡)、報到回條、二吋大
頭照片光碟檔案。
五、轉入生補招作業地點:本校教務處註册組。（台北市中正區汀洲路三段四號）
六、審核方式：依「臺北市公立國民中學及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新生分發及入學辧法」中額滿國民中
　　學相關分發方式辦理。
七、本計畫函送教育局核定後公告。



